
进群抢红包能“躺赚” 有这等好事？
两男子成诈骗分子“工具人” 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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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的发票有人“惦记”
长宁法院审理一起虚开发票案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李彩瑞 杨莹莹

“只要动动手指在微信群里抢红包， 再汇总转账， 就能轻松赚提成？” 这种看似“躺赚” 的

门路， 实则却是帮诈骗团伙转移赃款。 近日， 经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黄某、 马

某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分别被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

馅饼还是陷阱？“轻松赚

钱”背后的隐秘操作

“动动手指抢红包， 躺着赚钱不是

梦！” 2024 年 10 月， 黄某在某社交平

台上被昵称为“泰罗” 的群友发布的

“招工” 信息吸引。 “泰罗” 声称， 只

需简单操作， 就能赚取佣金。 见有利可

图， 黄某主动联系咨询。

“泰罗” 描绘的“致富路” 清晰却

蹊跷： 黄某需要准备 20 个微信号建群，

群名被指定为“幸福 14” “阳光 16”

等。 “泰罗” 负责拉人进群发红包， 黄

某则需操作多个微信号同时抢红包， 将

抢到的钱汇总后， 联系所谓的“U 商”

兑换成虚拟货币“U 币”， 最后将 U 币

转入指定地址。 “只要完成这一套流

程， 就能获得红包金额 2%的报酬！”

黄某心动不已， 还将“好事” 分享

给老乡马某。 两人虽隐约觉得“抢红包

换 U 币” 有点蹊跷， 但在快速致富的

诱惑下， 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黄某负责

与“泰罗” 对接建群， 马某则操控多个

微信号并拉好友进群抢红包。

每当“泰罗” 安排的人进群发出大

额红包， 马某等人便迅速领取， 汇总到

马某账户， 再由其转账给群内的“U

商” 换取 U 币， 最终流向“泰罗” 指

定的虚拟钱包。 殊不知， 这轻松的“抢

红包” 任务， 正让他们成为境外诈骗集

团转移赃款的“隐形搬运工”。

红包从何而来？被害人血

汗钱背后的骗局

为何微信群内会有源源不断的红

包？ 这些被争抢的“红包” 从何而来？

被害人郝女士的遭遇揭开了谜底。

郝女士之前曾在“某家政管家” 平

台上充值 6000 元， 但该平台爆雷破产

后， 她只好自认倒霉。 偶然看到某微信

公众号声称已接手该平台债权， 可对老

用户进行退款， 郝女士立刻主动联系

“客服” 办理退款事宜。

根据“客服” 要求， 她先下载了

“某某资产” APP。 郝女士本来只是抱

着退款目的注册登录， 却在“客服” 指

导下注资建仓， 开始了“变味” 的投资

数字货币之路。 眼见“投资” 数字货币

“屡战屡胜”， 郝女士砸进了更多钱款。

但申请提现时她被告知“操作失误”，

需在指定的微信群内发“补仓红包” 才

能解冻资金。 急于拿回本金的郝女士，

在群里接连发出总计 24 万余元的红包。

这些红包瞬间被马某等人抢走， 并迅速

通过“U 商” 兑换、 转移， 最终流入

了境外诈骗分子的口袋。

今年 2 月，黄某、马某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一案被移送审查起诉。 面对讯

问，黄某辩称对“谁发红包、为何发红包”

毫不知情，只是与“泰罗”在一个担保群

里对接。每次任务前，他甚至还需在担保

账户抵押一定数额的虚拟币。黄某回忆，

自己只需将建好的群二维码发到这个担

保群， 很快就会有不明身份的人被“安

排”进群发红包。

承办检察官并未止步于表象， 通过

穿透式审查， 追踪资金流向， 清晰还原

了“被害人发红包、 抢红包团伙快速收

割、 人民币转 U 商、 U 币流向境外”

的完整洗钱链条。

检察亮剑，精准定性斩断

“帮信”链条

面对检察官的追问，黄某承认“感觉

钱来路不正”，而马某的多个账户因异常

交易被风控限制，他却更换父母、朋友账

号继续操作， 并坦言“知道账户不能外

借，但没放心上”。这些细节被一一固定，

成为认定两人主观明知的重要依据。 在

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官引导侦查机关固

定涉案微信群聊天记录、红包领取记录、

资金流转链条等关键电子证据。

依据 2021 年两高一部 《关于办理

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意见（二）》， 为他人犯罪提供具

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 达

到 5 个（张） 以上， 即可构成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 检察官指出： 黄某、

马某提供的微信账号， 在用于抢红包并

将资金汇总转移给“U 商” 的过程中，

实质上发挥了关键的支付结算功能， 其

作用类似于信用卡等传统支付工具。 本

案中， 二人提供的微信账号远超此标

准， 其行为已构成该罪。

经查， 境外犯罪团伙以高额返利为

诱饵， 通过社交平台招募人员参与“抢

红包刷单” 活动。 黄某、 马某操作多个

微信号进群抢红包， 汇总后转至上线指

定账户， 实则为诈骗集团转移赃款提供

帮助。 二人实际控制使用了 20 个微信

账号， 直接收取被害人郝某发出的红包

1200 余个， 涉案金额高达 24 万余元。

近日， 经闵行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

告人黄某、 马某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 分别被判处前述刑罚。

检察官提醒：

个人银行账户、 微信支付、 支付宝

等支付账户及社交账号均属于具有法律

效力的个人金融凭证和网络身份识别凭

证， 严禁买卖、 出借或出租。 对于社交

平台上的陌生招工信息与高额返利活

动， 要多一份理性判断， 做到不参与、

不转发、 不提供账户协助， 切莫因贪图

小利而沦为犯罪分子的 “帮凶”。

本报讯 你在日常消费中是否会

主动向商家索取发票？这些看似“没什

么用”的发票，却有不法分子利用它牟

取非法利益。近日，长宁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一起利用工作便利虚开、倒

卖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刑事案件， 对被

告人江某以虚开发票罪作出刑事判

决。

江某是沪上知名某花园酒店的前

台经理。他在工作中发现，很多消费者

在就餐付款后并没有要求酒店开具发

票， 每日营业后都有大量的未开票金

额，而酒店方对开票的管理相对松散，

江某便动起了歪脑筋。

在与“发票贩子” 肖某沟通联系

后，江某利用自己当班的机会，按照肖

某提供的抬头、税号、金额虚开发票，

并按照开票金额的 4%收取好处费。经

查，2019 年至 2022 年间，江某参与虚

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票面金额高达 800

余万元，个人牟利 30 余万元。 这些虚

开的发票， 大部分被肖某出售给没有

真实消费的医药公司等企业员工作为

报销凭证，扰乱了国家税收管理秩序。

今年 2 月，江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

后，江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并在案

件审理期间退出了大部分违法所得。

长宁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江某为

牟取非法利益， 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普

通发票，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发票罪，情节

特别严重。 被告人江某到案后能够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自愿认罪认罚并退出

违法所得，结合本案的事实、情节，依法

可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据此，对被告人

江某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3 个月， 缓刑 2

年 3 个月，并处罚金 6 万元；违法所得予

以追缴后没收。

宣判后，被告人江某未提出上诉，判

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

很多人认为“只是帮个忙、赚点好处

费”而虚开发票，但法律早已明确：无论

是为他人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还是

介绍他人虚开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

票，都属于违法行为。 一旦达到“情节严

重”标准，就会构成虚开发票罪。 虚开发

票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不仅会造成

国家税收流失，侵蚀国家财政根基，还会

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公平竞争环境，

也为诸如贪污腐败、 诈骗洗钱等犯罪活

动提供便利。 因此， 不管是企业还是个

人， 都应充分认识到虚开发票的严重危

害，树立正确的纳税意识，严格遵守税收

法律法规， 避免因贪图一时小利而触碰

法律底线。

□ 记者 陈颖婷

判
决

水泵被盗，农田“解渴”告急！
崇明警方3小时闪电破案

本报讯 正值庄稼“喝水”的关键

期，地里的抽水泵却不翼而飞！ 8 月 8

日晚，崇明港西派出所火速出击，仅用

3 小时便锁定并突破嫌疑人心理防

线， 最终在嫌疑人精心藏匿处起获赃

物，解了农田的燃眉之急。

“警察同志，我承包地上浇地的水

泵被偷了！ 这节骨眼上没它可不行

啊！ ”8 月 8 日晚 7 时许，辖区村民吴

先生急匆匆跑进崇明公安分局港西派

出所报案。

正值农田灌溉关键期， 关乎民生

农时， 港西派出所立即启动快侦快破

机制。 民警迅速围绕案发地展开细致

排查。很快，一对从事废品回收的夫妇

周某、王某于当晚 8 时进入警方视野，

并被依法传唤。

“你们要是能在我家搜出来，我们就

认！”面对询问，周某、王某矢口否认盗窃

行为，甚至“信心满满”地挑衅。民警依法

对其住所进行搜查，却一无所获。

经验丰富的办案民警迅速调整策

略，对周某、王某展开更深入的政策宣讲

与法制教育。近 2 小时的心理拉锯战后，

嫌疑人王某的心理防线终于崩塌。 她不

仅如实供述了盗窃抽水泵的违法事实，

更交代了其自认为高明的藏匿地点———

距案发现场约一公里外的一处隐蔽草

丛。原来，她盘算着等“风声过去”再伺机

取回赃物。

根据王某的供述， 民警连夜在浓密

的草丛中找到了那台被偷的抽水泵。 目

前， 王某因涉嫌盗窃违法行为被警方依

法予以行政处罚。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卫国


